附件1：

第五届湘西自治州“宣传文化奖”参评作品
申报要求

一、申报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“沈从文文学奖”的要求
(一)作品范围

凡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之间放映、播出、公演、展出的电影、电视剧(片)、戏剧、广播剧、歌曲或出版、发表的美术、摄影、书法、图书等均可申报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获省第十一届、第十二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作品均为州“五个一工程”获奖作品，州里按省里奖励标准予以奖励。凡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之间创作、发表、获奖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等各类文学作品可申报“沈从文文学奖”。
(二)申报数量

各县市委宣传部对每个奖项中每个门类的申报数量不超过3件，州直机关局级以上单位对每个奖项中每个门类的申报数量不超过5件，申报的作品要排出先后顺序。
(三)申报原则

申报作品必须是报送单位组织创作生产的，几家联合创作生产的作品经协商可由一家单独报送，但要注明联合创作生产单位，也可以联合申报（CD、DVD光盘可由一家报送）。

(四)具体要求
1.电影。申报参评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须在电影院线放映且有较好票房效益。电视剧（电视动画片、电视专题片）必须已在州级或州级以上电视台播出并有较高的收视率。
2.歌曲。申报参评歌曲须在州级或州级以上电台、电视台多次播放、播出或在舞台演出，并有广泛影响。报送作品必须是新创、原创歌曲。
3.广播剧。推荐参评广播剧作品必须已在州级或州级以上电台多次播放，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。

4.图书。申报参评的图书应有较大社会影响，发行量原则上不少于1万册（套），州级现职领导干部作为主创人员署名的图书原则上不参加评选。
5.戏剧。申报参评戏剧作品演出场次不得少于20场。报送的戏剧须是新编、原创作品，各剧种复排国内外经典名剧不在评选范围内。歌舞类作品，以“剧”为参评资格标准，要有贯穿人物、情节及内在联系。
6.沈从文文学奖。小说、短篇小说，以单篇形式参评；小小说、诗歌、散文杂文、文学翻译，以成书形式参评；报告文学、文学理论评论，以成书或单篇形式参评。结集作品，出版年月前4年内创作的内容须占全书字数三分之一以上。原则上不接受多人合集、个人多体裁合集、合译与重译作品参评。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，以汉语译本参评。
(五)申报材料

1.每个归口单位填写申报作品总目两份，所有参评作品均需填写参评申报表一式6份;

2.歌曲的曲谱打印件一式6份;

3.电视片、广播剧的文学剧本一式6份;

4.申报电影、戏剧、电视剧(片)报送DVD光盘1套，广播剧、歌曲报送CD碟片1套;

5.美术、书法作品需报送原件并附作品照片6份，摄影作品一式6份;

6.申报图书需送样书6本;

7.文学类获奖作品及已公开发表的作品，需送作品复印件6份、获奖证书复印件6份，注明所获奖项、颁奖单位及发表刊物;

8.所报送的参评作品(除美术、书法原作外)一般不退还。

二、关于申报理论研究奖的要求
(一)申报理论文章奖的要求
1.时间要求：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发表或获奖的理论文章。
2.范围要求：在州级或州级以上报刊、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或调研报告，全国全省性理论研讨会上的获奖作品。

3.篇幅要求：3000字以上。

4.数量要求：各县市委宣传部申报数量不超过3篇,湘西经济开发区和州直机关各局级单位不超过2篇，申报作品要排出先后顺序。

5.其它要求：申报作品送原件一份或复印件6份，作品申报表及反响材料一式6份。

(二)理论作品兑现奖要求
1.时间要求：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刊发的理论文章或调研报告。

2.范围要求：在《新华文摘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求是》《光明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《湖南日报》和《新湘评论》刊发的理论文章或调研报告；全国全省性理论研讨会上获奖作品。

3.材料要求：刊发的论文要有刊发时间、刊物原件和复印件，获奖作品要有获奖文件或证书原件复印件。

三、新闻宣传作品奖要求
1.时间要求：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刊播，州内作者采写的新闻作品。

2.范围要求：在中央、省、州主流媒体刊播的新闻作品。

3.数量要求：各县市委宣传部、湘西经济开发区和州直机关各局级单位申报数量不超过4件，团结报社、州广播电视台申报数量不超过20件。

4.材料要求:新闻宣传作品申报材料需一式六份，在报纸上刊发的新闻作品要标明刊发时间、刊发媒体，有原件或复印件；在电台、电视台播发的作品要有原件复印件、稿费汇款单复印件或播发媒体的有效证明。
四、对外宣传作品奖
1.时间要求: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制作的对外宣传作品（含外宣品、外宣新闻作品）。
2.范围要求：电视宣传片、画册、投资指南、简介、旅游手册、折页、地图等外宣品；在人民日报海外版、中国新闻社、中国日报、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（CCTV-4）、中央电视台英文国际频道（CCTV-9）、湖南卫视国际频道等国内外宣媒体，香港文汇报、香港大公报、香港商报、凤凰卫视、香港亚洲电视台、香港阳光卫视、台湾东森电视台等境外或国外媒体刊（播）发的正面宣传我州经济社会建设的新闻作品。
3.数量要求：各县市委宣传部申报数量不超过6件,湘西经济开发区和州直机关各局级单位申报数量不超过3件，申报作品要排出先后顺序。

4.材料要求：外宣品报送一式9份；在报纸上刊发的外宣新闻作品要标明刊发时间、刊发媒体，有原件或复印件，在电台、电视台播发的作品要有原件复印件、稿费的汇款单复印件或播发媒体的有效证明。

